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星期三）12時40分至14時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黃委員世杰

協商主題　1.併案協商(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趙天麟等28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羅致政等18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四)委員王美惠等20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五)委員王定宇等16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六)委員呂玉玲等20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2.併案協商(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黃國書等19人(三)委員賴惠員等20人(四)委員吳思瑤等18人及(五)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分別擬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組織法草案」案。3.併案協商(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草案」、(二)委員黃國書等19人擬具「國家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草案」、(三)委員賴惠員等20人擬具「國家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草案」、(四)委員吳思瑤等18人擬具「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草案」及(五)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草案」案。4.併案協商(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及(二)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教育部組織法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黃國書等17人分別擬具「教育部組織法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四)委員林奕華等18人擬具「教育部組織法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始協商會議，本日協商共計四個主題，我們稍後就依照協商通知排序依序進行協商，先進行第1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本案審查會前於110年3月25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第七條及第八條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三條修正通過；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並通過附帶決議兩項；並議決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唯於110年4月9日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決議改交協商，我們現在就直接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各委員如果有修正動議或有建議內容，請提出書面，讓我們印發在現場進行討論。我們先請與會機關代表說明，簡單就好。

請國防部張副部長冠群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首先本人代表國防部對主席協助召開本次的協商，以及各委員對於國防科技的研發、科技人才的培育、國家機密維護的重視、指導與支持，使相關法律更周延完備，表達十二萬分的感謝。大院委員會先提案修正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條文審查修訂，承蒙各位委員指導與支持，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周延完備，有待立法通過即能運作無虞。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國防自主政策，中科院為我國最高的科技研發專責單位，攸關國家安全局及軍事作戰的提升，修法通過後將可落實績效評鑑、委員的性別主流化、擴展科技軍官發展管道，並完備中科院人員境管的法制規範，懇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使國防自主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發展更高端的科研技術，謝謝。

主席：中科院這一案，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的話，因為國民黨的委員還沒有來，審查過程中主要也是他們在院會提出改交協商的動議，那這一案我們是不是就先保留，因為既然他們沒有到場。我們剛剛有詢問國民黨黨團，他們說有發通知給他們，但是沒有辦法知道他們會不會來，我們是不是先請他們聯絡，我們先進行下一案。先請議事人員聯絡一下、再次確認，如果真的沒有的話，我們就保留。

因為今天我們的第4案教育部這一案，國民黨的林奕華委員說他等一下會趕過來，現在徵求大家的意見，是不是等國民黨有代表來的時候再依序來進行，現在先休息，好不好？因為他說半個小時內會趕到，好，那我們就先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我們等了30分鐘，第1案的協商我們就進行到此為止，另外再處理。第1案的列席機關代表可以先離開。

我們現在繼續進行第2案，協商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組織法草案」等5案。本案審查會前於110年4月7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名稱、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五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二條修正通過；並議決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爰於今日進行協商。協商時請參閱審查報告關係文書之條文對照表，與會委員如有修正動議或機關的建議內容，請提出書面，印發現場進行討論。這一案跟後面那幾案等一下等委員到的時候再一起處理，所以我們先保留。

繼續進行第3案，協商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草案」等5案。本案審查會前於110年4月7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名稱、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五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二條修正通過；並議決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爰於今日進行協商。協商時請參閱審查報告關係文書之條文對照表，與會委員如有修正動議或機關有建議內容，請提出書面，印發現場進行討論。這一案我們也先保留。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第4案，併案協商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併案審竣之「教育部組織法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逕付二讀之委員林奕華等18人提案，及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之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我們聯席審查會前於110年4月7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第六條及第九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並議決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嗣後另有委員林奕華等18人提案於110年4月9日經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又於16日經第7次會議決議，再將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以上個案，爰於今日併案協商，協商時請參閱條文對照表（協商用），與會委員如有修正動議或機關建議內容，請提出書面，印發現場進行討論。

因為我們要稍微等一下林奕華委員，他在教文委員會還在主持會議中，我們是不是先請機關代表簡單說明？第2案、第3案請文化部次長進行說明。

請文化部李次長說明。

李次長連權：召委，各位委員。文化部就兩案說明，行政院為彰顯對臺灣歷史與文學的重視，推動提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國立臺灣文學館為三級機構，將有助增進臺灣歷史與文學的保存、研究、推廣等能量，且藉由組織升格，強化業務推動量能，讓臺灣人民對自己的國家與歷史與文學故事能更廣泛的認識，也讓臺灣價值的文學內容更能走進國際舞臺被世界看到，懇請大院支持本部對於兩館的組織調整規劃，俾厚植臺灣文化力、開創文化新未來，謝謝。

主席：第4案的部分，教育部的代表還沒來嗎？

李司長彥儀：主席，不好意思，因為長官還在路上，我是國際司司長，就這一案說明。有關第六條的部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照行政院的提案內容來通過，也就是我們對於第六條第二項的部分，修正為「前項駐外人員擔任駐外機構教育單位主管職務者，必要時得借調專科以上學校具教授資格者聘任之；聘任期間不得超過四年，期滿應即歸建。」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好，因為林奕華委員跟部長可能都還在教文委員會，我們就先休息，等到他們來好了。因為這個如果要進行，一定要他們來，他們沒過來沒辦法進行。我們再休息10分鐘。

李司長彥儀：謝謝委員。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我們先進行第4案的協商，再另外回頭來處理第2案跟第3案。第4案「教育部組織法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參閱現場分送的對照表（協商用）就是有表格的這一份。我們還是請機關代表簡單說明，再請委員發言。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感謝委員針對本部組織法第六條跟第九條的部分，之前也有這方面的說明，也有委員的相關提案，經過本部衡酌委員的建議提案，以及教育部本身對於駐外人員相關的任期，所以教育部提出這樣的協商建議條文，我做以下的說明，給委員參考。我們原本是四年，這是參考科技部，當時是二加二，那在委員的提案裡面也有提到四年一任，然後最多連任一次這樣的提案，如果以教育部本身內部現行的駐外組長來看，大概也是用三年為一個任期，至多連任一次，也就是三加三，所以教育部是不是這樣建議？我們在任期上面是不是以三年一任，至多就是再連任一次，就是三加三，但之後就要歸建學校？所以相關的條文就是修正為「前項駐外人員擔任駐外機構教育單位主管職務者，必要時得借調專科以上學校具教授資格者聘任之；每次聘任期間不得超過三年，期滿得再行借調。前項借調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六年。」這樣的話，執行面也會跟本部現行編制內的駐外人員主管任期比較能夠取得衡平，以上跟主席及各位委員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教育部有拿到這一張，我相信大家都有拿到。

現在請林委員奕華發言。

林委員奕華：謝謝主席，先跟大家說抱歉，因為久等了。有關我所提的修正條文，原來是參酌教育部相關的借調辦法，所以是用四加四。不過剛才與教育部經過討論之後，部長說的部分我也很能接受，就是以教育部自己內部的人員，一次是外派三年，然後得再一次，所以是三加三的概念，這個部分應該跟教育部原來的作法取得同步，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修正，謝謝。

主席：好，謝謝。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對於部長剛剛的表示，我們沒有太大意見，主要就是這個條文這樣修正的話，可以讓任用或聘任更寬廣，就是比較不會侷限在一定要是本來的那一種境外辦事之類的狀況，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是支持。

潘部長文忠：謝謝委員。

主席：好，謝謝。所以就唸一下我們的協商結論，第六條予以修正，詳如附件，等一下我們會把剛剛教育部所提出來的協商建議條文作為附件，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第4案的協商結論就如上。

潘部長文忠：謝謝主席、謝謝委員。

主席：這份請大家等一下拿去簽一下。

現在繼續處理第2案跟第3案。因為剛剛都宣讀過，就是「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組織法」，是不是我們也作成相同決議？就是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邱委員顯智：沒有意見。

主席：好，那我們就一樣通過，請大家簽名，謝謝。也就是我們今天第2案、第3案、第4案的協商都是擬具審查意見，請各黨代表簽名，那就通過。好，謝謝林奕華委員、謝謝邱顯智委員，也謝謝與會的政府機關代表，感謝。

散會（14時6分）



